教育部100年度「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大專賃居服務訪視人力」實施計畫
                                            100年2月11日臺軍(二)字第1000009944號

壹、依據
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9年9月14日勞職業字第0990511665B號函「99年下半年度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政府部門計畫提案審查會議紀錄。
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0年1月3日勞職業字第1000506020A號函有關100年度「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政府部門計畫執行及經費撥付乙案。
貳、計畫期間：自實際派工日起計算六個月(不含緩衝期)。(計畫流程圖如附件1)
參、用人單位：表列各公立大專校院
肆、進用人員：(人力配置一覽表如附件2）
一、賃居訪視人力(120人)：任用資格不限，惟應由各地就業服務中心推介。

二、專案管理人力(6人)：任用資格責由各校自訂規範遴選(含本部1人)，不受進用對象限制。
伍、進用人員工作內容：(細部工作內容如附件3)
一、辦理賃居講座：配合新生入學訓練，舉辦多場次賃居講座。

二、房東座談會：辦理房東座談會，並鼓勵房東參加「安全認證」制度。
三、賃居生座談會：辦理賃居講座，並邀請各院師長參加，最後以座談方
式，提供問題解答與經驗分享，俾協助校外賃居同學解決困難。
四、租屋博覽會：辦理租屋博覽會，由房東設攤介紹，鼓勵同學踴躍參加。
五、辦理賃居生訪視服務：建置校外賃居生相關居住處所資料並及時更新。
六、建置校外租屋服務平台(資訊網)：強化已建構之賃居網路資訊及房東資訊資料，以提昇資料內容準確度及校外賃居生服務滿意度。
七、提供賃居法律諮詢：協助學生解決相關法律諮詢服務。
八、安全住屋認證：指導出租公寓業者設置安全設施，對於建物安全設備
等級具有一定規模者，得申請認證做為租住者安全選擇。
九、完成學校周邊賃居環境調查：蒐集學校週邊學生賃居環境資訊。

陸、人力計畫需求及管理方式：
  一、人力配置需求
	工作項目
	配置
人數
	工作配置點
	配置工作之期間
	進用條件

	
	
	
	
	學歷及專長
	特殊條件

	1.協助校外賃居生訪視工作，訪視對象以大學部為主，且第一次在校外賃居學生或轉學生。

2.協助校外賃居生常見問題之處理。

3.協助辦理學生賃居服務活動等行政支援工作。

4.學校週邊賃居環境調查與資料校正。
	126人

(含6名專案管理人，120名訪視人力)
	各公立
大專校院
	自計畫核定日起6個月止，上下班及午休時間配合各校規定。
	不拘
	無


二、督導機制：

(一)訂定「教育部進用替代人力考核作業須知(賃居服務輔導)」（附件4）統籌辦理考核作業等相關事宜。

(二)不定期至用人單位進行實地督導考核。

三、工作地點：
(一)由各校派專人統一管理進用人員，應設置相關簽到離退表(如附件5)
及每日工作紀錄簿(如附件6)並排定班表。

(二)以協助校外賃居學生為主，工作地點應於學校、學生賃居地及辦理活動場所等。

四、管理機制：
(一)人員之進用及管理依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相關規定辦理之。

(二)專案管理人之進用資格、條件及配置，並授權配置之學校辦理遴選作業。

(三)各校負責執行以下之任務：

1.負責計畫核定實施後協助辦理就業人員面試、進用、保險加退、職前講習、勞工安全、分派工作(含工作內容、工作時段、工作地點及差勤管制)、每月工作津貼造報、每月成果彙整造報及後續離職等行政事務。

2.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據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之推介名冊於1週內完成面試後，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含未錄取原因、進用人員實際上工人數與日期)，並依作業手冊工作規範輔導進用人員簽署「參與意願書」(如附件7)。

3.進用人員報到當日，縣（市）政府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如進用人員依法未能參加勞工保險時，應投保意外險。

4.依作業手冊工作規範辦理「用人費用印領清冊」(如附件8)、「補助勞健保印領清冊」(如附件9)、「經費支出明細表」(如附件10)送部憑辦。

5.進用人員上工前，辦理職前訓練，每期計畫結束後，協助離職人員就業需要或工作轉型。

6.設置出勤簽到簿、請假卡，由各用人單位專責承辦人員控管，進用人員每日均應依實際到勤狀況進行紀錄。

7.用人單位專責承辦人員設置工作日誌，要求進用人員按日詳實紀錄工作內容、完成數量後，統一彙整管理。

8.針對工作怠勤、不服從派工之進用人員，依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相關規定終止進用，以使計畫順利推動。

五、每人每月工作績效表：
	                          預計績效
      工作內容
	每人工作目標數

	1. 協助校外賃居生訪視工作，訪視對象以大學部為主，且第一次在校外賃居學生或轉學生。

2. 協助校外賃居生常見問題之處理。

3. 協助辦理學生賃居服務活動等行政支援工作。

4. 學校週邊賃居環境調查與資料校正。
	每人每月實施校外賃居生訪視15人次，協助處理校外賃居生問題10件，賃居環境調查10次，學生賃居服務活動等行政支援5件，每月績效為40件(次)。


六、職能訓練與教育：

     在規定訓練最高48小時公假之原則下，積極安排提昇進用人員就業能力為主之相關課程，辦理方式為：

  (一)針對126名進用人力分區安排6小時之專業在職訓練課程。（訓練課程表詳附件11-1）

  (二)排定環境介紹說明等協助進用人員工作環境適應，並培養基本工作能
力及賃居訪視技巧（訓練課程表詳附件11-2）。

七、計畫結束後之輔導機制：

(一)從計畫工作中訓練協助進用人員獲得專業知識及技能，培養第二專長，避免因待業與社會脫軌並結合相關社會資源，創造就業機會。

(二)結合公立就業服務中心資源推介就業。
柒、其他規定
一、在人員管理方面，由各用人單位就近派人現場管理及輔導，經由完善的管理機制，可充分發揮工作效能。(賃居訪視流程圖如附件12)

二、多元就業方案政府部門計畫作業手冊請自行至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網頁下載運用。

三、各校如需要調整進用人員每日工作時間，除應徵詢進用人員同意外，並加註於細部工作中，並行文各就業服務中心連繫經同意後實施。
捌、經費
一、本案經費採就地審計方式辦理。各項原始憑證應獨立裝訂成冊並自行保管，以供查核。
二、各校經費一覽表(如附件13)，請於2月28日前檢送正式領據向本部申請第1期款4個月之經費、6月15日前檢送3-5月之「經費支出明細表」（如附件14）、「支出分攤表」(如附件15)及成果報告表(如附件16)等相關表件向本部辦理經費核結及餘款繳回；同時再檢送正式領據向本部申請第2期款2個月之經費，並最遲於9月15日前檢送6-8月之「經費支出明細表」、「支出分攤表」及成果報告表全案核結與餘款繳回。
三、各項經費編列及使用說明如下：。

  (一)賃居訪視人力每人薪資為816元/天、勞健保險補助為1,900元/月人(雇主負擔部分)；專案人力每人每月薪資為25,000元、勞健保險補助為2,600元/月人(雇主負擔部分)。
(二)其他費用(進用訪視人員)為總用人薪資(含勞健保補助)*5%(可支用範圍清潔用品5%、交通費50%、文具及雜支45%)。
  (三)行政管理費用(專案管理人員)為(總用人薪資(含勞健保補助)+其他費用)*2%(可支用範圍職前訓練50%、交通費20%、文具15%及雜支15%)。
  (四)本方案各項經費須專款專用不可勻支，且不得支用於行政業務加班費。

玖、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image: image1]
附件2
用人單位人力配置一覽表
	  類別

縣市
	學校名稱
	賃居訪視人力
	專案管理人力
	備考

	臺北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1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1
	
	

	
	國立陽明大學
	4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
	1
	
	

	新北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
	
	

	桃園縣
	國立中央大學
	5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8
	1
	

	
	國立交通大學
	1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4
	
	

	臺中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5
	
	

	彰化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5
	
	

	南投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5
	
	

	雲林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8
	1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8
	1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5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10
	1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11
	1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5
	
	

	
	國立中山大學
	5
	
	

	
	國立高雄大學
	5
	
	

	屏東縣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院
	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5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5
	
	

	臺東縣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
	
	

	金門縣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4
	
	

	教育部軍訓處
	
	1
	

	合計
	120
	6
	


附件3

賃居服務訪視人力細部工作內容

1、 協助校外賃居生訪視工作，訪視對象以大學部為主，優先訪視第一次在校外賃居學生或轉學生。

（1） 接受培訓具備相關專業，課程內容包括:賃居法律糾紛協處(3小時)、相關消防法令與實務案例認知(3小時)，合計6小時課程；另至服務學校報到後，仍需持續接受在職訓練等課程計42小時。

（2） 協助建立賃居訪視前資料

1.協助填寫學生個人基本資料。

2.建立學生租屋處地址、租金、房東資料。

3.學生租屋外部環境與內部設備、安全等。

（3） 執行賃居訪視並紀錄

1.調查校外賃居學生居住之室友現況、與房東相處狀況、居家安全、學校可協助事項、其他建議等資料。

2.調查結果統計分析運用並提供學校參考。

（4） 寄送家長通知信函等資料。

2、 協助校外賃居生常見問題之處理：包括租賃糾紛轉介、妨礙安寧勸導、意外事件處理及其他問題的協助。

3、 協助辦理賃居學生座談等行政支援工作。

4、 學校週邊賃居環境調查與資料校正：適時更新賃居學生資料。

5、 協助辦理校外賃居生相關活動(如賃居生座談會、房東座談會、賃居糾紛法律諮詢研習、租屋博覽會、愛心(優良)房東表揚、賃居安全認證、賃居門戶、消防及建物安全宣導活動等)。

6、 協助建構及維護校外賃居服務平台(資訊網)。

7、 配合當地警政、消防、營建單位，漸次式共同推動外宿學生安全認證。

8、 協助執行教育部校安中心網頁學生住宿(賃居)相關表單填報。
9、 工作時間為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每日   時   分至   時   分止。
進用人員簽章：                  管理單位簽章：                  
中華民國100年      月       日

附件4
教育部進用替代人力考核作業須知(賃居服務輔導)
壹、依據：「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作業手冊」相關規定辦理。

貳、考核作業程序

1、 考核作業編組：由本部指派業務承辦人員擔任計畫督導與規畫管理、考核業務與後續追蹤，業務主管負責統籌考核作業之審查並決行。（如附表1、督導人員聯絡方式如附表2、學生校外賃居訪視紀錄表如附表3）。

2、 考核作業流程：

(1) 由業務承辦人員負責訂定考核日期並調度人力執行考核作業。

(2) 業務主管負責統籌考核作業之審查並決行。

(3) 執行考核人員須如實紀錄訪查情形，如發現異常則須立即回報業務承辦人員。

(4) 業務承辦人簽報考核情形並針對考核異常情形擬具處理意見。

(5) 按月彙總各據點訪查次數與查核作業統計，並於次月5日前回報「考核統計表」陳報轄區內就業服務中心。

(6) 業務主管審查考核結果及考核異常處理方式並決行。

3、 考核作業執行方式：

(1) 每1個月至少實地訪查各據點乙次。

(2) 考核內容依「計畫管理考核表」之細項詳實紀錄。

(3) 若發現考核異常情形旋即簽報專案列管，並加強訪視密度及不定期電話訪查，確實填報「待改善事項追蹤管理一覽表」，持續追蹤後續改善情形。

参、細部考核作業須知

1、 考核人員訪視前需準備事項：

(1) 識別證。

(2) 各據點位置地圖與聯繫清冊。

(3) 進用人員相關資料。

(4) 核定派工、上工情形。

(5) 進用人員出勤紀錄表及工作日誌。

(6) 各工作核定計畫之工作職務與規範。

(7) 計畫管理考核表。

2、 考核重點：

(1) 工作人員是否確實簽到或打（刷）卡。

(2) 現場有無代工行為。

(3) 上工時間是否在預定地點或無法取得聯繫。

(4) 工作人員是否依規定辦理請假等手續。

(5) 工作人員正常工時是否足八小時。

(6) 是否有專人管理進用人員出勤紀錄表。

(7) 工作人員之工作項目及配置地點是否與核定計畫相符。

(8) 工作人員是否佩戴名牌。

(9) 工作日誌是否詳實填造。

三、考核之現況處理：

(1) 將現場訪查實際情形詳載於「計畫管理考核表」。 

(2) 將異常情形即時回報，詳實紀錄該配置地點回應情形，擬具處理意見立即辦理。

(3) 針對發生考核異常之配置地點提高訪視頻率。

(4) 針對重大違規案件處理流程：

1. 於「計畫管理考核表」如實紀錄，並了解缺失情形，並據以改善回報。

2. 於現場查勤不到或代工人員之出勤紀錄表上簽章註記訪查結果，並將涉及違規事實之文件影印留存。

3. 離開考核現場後隨即以電話通知各用人單位督導情形，並請各用人單位加強管理，持續追蹤列管。

4. 如現場查勤不到當天薪資不予核計，並說明相關規定。

附表1
「100年度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就業計畫督導紀錄表

用人單位名稱：                                       督導日期：  年    月   日

查證方式： □ 實地督導□事先預告 □未預告

	工作計畫名稱：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

計畫內容（含工作人數）：_____________

查核地點：____________________

	查核內容
	是否符合
	不符情形說明或附註

	1.進用人員之工作內容與工作契約及執

行計畫（包含工作地點）是否相符？
	
	

	2.進用人員工作時間、時數與執行計畫是否相符？
	
	

	3.進用人員是否確實到勤（簽到、打卡等）？
	
	

	4.人員出勤紀錄表示否專人管理？
	
	

	5.進用人員是否均按時領薪？
	
	

	6.對進用人員工作技能及後續就業能力是否有助益？
	
	

	7.進用人員認為本身對機關業務是否有助益？
	
	

	8. 學校教育訓練時間是否與計畫相符?
	
	

	8.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督導情形/執行單位之建議事項：

	督導人員簽名
	執行單位代表簽名

	
	


附表2
大專賃居服務訪視人力需求計畫各校督導人員聯絡方式一覽表
	  類別

縣市
	學校名稱
	賃居訪視

人力
	專案管理

人力
	連絡人
	電  話

	臺北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1
	
	簡振興
	02-77343130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1
	
	黃弘欽
	02-28961000

	
	國立陽明大學
	4
	
	金國誠
	02-28221770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
	1
	
	張吟韞
	02-28227101~2441

	新北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
	
	廖詩云
	02-22722181~1956

	桃園縣
	國立中央大學
	5
	
	李文雄
	03-2805666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8
	1
	楊文龍
	03-5731022

	
	國立交通大學
	1
	
	李耀威
	03-5131339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4
	
	王雲芝
	03-5213132~4200

	臺中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
	
	張言瑋
	04-22195164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5
	
	郭曉伶
	04-22195164

	彰化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5
	
	沈奕良
	04-7232105~5732

	南投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5
	
	吳維倫
	049-2910960~2362

	雲林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8
	1
	黃茂昌
	05-5342601~2315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8
	1
	廖玉峯
	05-6315130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5
	
	韋振群
	05-2717312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10
	1
	黃錦堂
	05-2721114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11
	1
	黃均茿
	06-2757575~50710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
	
	周念慈
	07-7172930~1236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5
	
	歐亞平
	07-6011000~1223

	
	國立中山大學
	5
	
	陳宜
	07-5252000~2903

	
	國立高雄大學
	5
	
	趙台雄
	07-5919063

	屏東縣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
	
	李容幸
	08-7235372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院
	4
	
	鍾信均
	08-7238700~222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5
	
	潘建雄
	0918281783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5
	
	程勝升
	038-632216

	臺東縣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
	
	周牛莒光
	089-226389~2421

	金門縣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4
	
	李鳳斌
	08-2313326

	教育部軍訓處
	
	1
	周志遐
	02-77367937

	合計
	120
	6
	
	


附表3
	○○○○大學校外賃居學生訪問紀錄表(參考)

	學生基本資料
	緊 急 聯 絡 資 料

	班級：
	姓名：
	家長姓名：
	家裡電話：

	學號：
	賃居電話：
	訪問日期：
	

	賃居地址：
	戶籍地址：

	租屋環境品質及生活設施安全訪談調查

	房東資料(請填寫以便建立租屋資訊)
	房   屋   概   況

	姓名：
	坪數：
	樓層：

	電話：
	租金：
	押金：  元

	職業：
	樓別：
	權力：

	住址：
	
	

	
	屋齡：
	人數：

	訪  查  租  屋  條  件  分  析  ( 請  於  □  內  打  勾 )

	1、 有否訂租賃契約？　□沒有　□有      ◎房屋是否違建有保火險？　□沒有　□有
2、 契約有否損害個人權益？　□沒有　□有(請說明)：
3、 消防安全設施？　□鐵門　□鐵窗　□防火梯　□滅火器　□警衛　□緩降機　□其它
4、 房間採光？　□良好　□尚可　□不佳
5、 居所環境？　□安寧　□安靜　□尚可　□吵雜　通風？　□良好　□尚可　□悶熱
6、 生活公共設施？　□書桌　□衣櫥　□檯燈　□電視　□床　□沙發　□廚房　□衛浴　

· 電扇 □脫水機  □洗衣機　□窗簾　□瓦斯　□冷氣　□乾衣機　□其它
7、 樓層屋況及設施狀況？　□全新　□良好　□尚可　□老舊　□不堪使用
8、 房屋隔間？　□水泥　□木板　□其它
9、 離校距離？□五百公尺內□五百～一千公尺□一～二公里□二～三公里　□三公里以上
10、 房東為人？　□和善　□普通　□苛刻　□不瞭解
十一、治安情形？□良好 □普通 □不好 □危險

	交 談 要 點 及 學 生 意 見

	訪問人員簽章
	
	核

閱
	


附件5
	用人單位：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工作人員姓名：           身分證字號：
	編號：

	月／日
	上午
	下午
	工作
時數
	工作日誌
	管理人員核章

	
	簽到時間
	簽名
	簽退時間
	簽名
	簽到時間
	簽名
	簽退時間
	簽名
	
	
	

	　
	　
	　
	　
	　
	　
	　
	　
	　
	　
	　
	

	　
	　
	　
	　
	　
	　
	　
	　
	　
	　
	　
	

	　
	　
	　
	　
	　
	　
	　
	　
	　
	　
	　
	

	　
	　
	　
	　
	　
	　
	　
	　
	　
	　
	　
	

	　
	　
	　
	　
	　
	　
	　
	　
	　
	　
	　
	

	　
	　
	　
	　
	　
	　
	　
	　
	　
	　
	　
	

	　
	　
	　
	　
	　
	　
	　
	　
	　
	　
	　
	

	　
	　
	　
	　
	　
	　
	　
	　
	　
	　
	　
	

	　
	　
	　
	　
	　
	　
	　
	　
	　
	　
	　
	

	　
	　
	　
	　
	　
	　
	　
	　
	　
	　
	　
	

	　
	　
	　
	　
	　
	　
	　
	　
	　
	　
	　
	

	　
	　
	　
	　
	　
	　
	　
	　
	　
	　
	　
	

	　
	　
	　
	　
	　
	　
	　
	　
	　
	　
	　
	

	　
	　
	　
	　
	　
	　
	　
	　
	　
	　
	　
	


附件6
	教育部短期促進就業措施-大專學生賃居服務協同人力

每日工作紀錄簿

	時間
	年  月  日
	星期
	　
	姓名
	　

	工
作
執
行
概
要
	　

	
	

	簽
到
(退)
	上午簽到
	　
	1. 簽到時間每日0800時、1300時；簽退時間每日1200時、1700時。

2. 已完成請休假手續人員，請填註「公」、「休」、「病」、「事」等事由。

3. 未依時簽到人員請查明原因，並依相關規定檢討辦理。
4. 各校如依需要調整進用人員工作時間，除詢進用人員同意外，應行文各就業服務中心連繫經同意後實施。

	
	中午簽退
	　
	

	
	下午簽到
	
	

	
	下午簽退
	　
	

	擬辦
	
	批示
	


附件7
參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意願書（政府部門計畫）
1、 本人目前為失業狀態，未於其他事業單位參加勞工保險（職業工會/漁會加保者除外），願意參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之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並接受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至合適之計畫用人單位工作。
2、 本人已知計畫執行期間本人與用人單位間為公法救助關係，亦不適用就業保險法，然為使職業災害發生時能獲得保障，同意由計畫用人單位辦理勞健保加保作業。

3、 本人確實符合本方案社會型計畫所限進用對象之一：

（1） 弱勢族群（獨立負擔家計者、年滿四十歲至六十五歲失業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長期失業者、更生受保護人、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二年以上，重返職場之婦女、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者）。

（2） 辦理求職登記日後滿五個月仍未就業者。
4、 參與期間本人願意遵守本方案相關工作規範。
5、 本人目前非用人單位之現職人員、未擔任用人單位組織之理監事或相關領導幹部。

6、 除由公立就業服務中心辦理專案推介者外，本人非屬用人單位現任理事長、總幹事、執行長或相同職務之配偶及三親等內血親、姻親。

7、 本人未曾領取公教人員保險養老給付、軍人退休俸、公營事業退休金或合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退休金。

8、 本人目前未正領取或申請失業給付。

9、 如有違上述事實者，願立即離職並繳回溢領款項。
立書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綜合考核情形說明
	□依規定辦理

□待改善（說明如下）

	
	1. 差勤管理：

2. 計畫執行督導：

3. 薪資（必填）：上次發放薪資日期       月       日

4. 計畫執行狀況（必填）：

（1） 計畫預定期程進度執行狀況：

（2） 營收情形（含收入、支出、盈餘）。（社會型計畫免填）

5.其他：

	（可複選）

後續處理情形
	□現場口頭要求

□正式發函處理

□近期內再次考核

	用人單位建議事項
	1. 差勤管理：

2. 計畫執行督導：

3. 薪資：

4. 計畫執行狀況：

其他：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考核人員簽名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考核人員簽名
	用人單位督導簽名

	
	
	

	受考核單位督導

（或代理人）簽名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考核人員簽名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主管簽名

專案管理員

就業服務中心會同人員

專案承辦人

課   長

副 局 長

局  長

綜合考核情形說明
	□依規定辦理

□待改善（說明如下）

	
	5. 差勤管理：

6. 計畫執行督導：

7. 薪資（必填）：上次發放薪資日期       月       日

8. 計畫執行狀況（必填）：

（1） 計畫預定期程進度執行狀況：

（2） 營收情形（含收入、支出、盈餘）。（社會型計畫免填）

5.其他：

	（可複選）

後續處理情形
	□現場口頭要求

□正式發函處理

□近期內再次考核

	用人單位建議事項
	5. 差勤管理：

6. 計畫執行督導：

7. 薪資：

8. 計畫執行狀況：

其他：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考核人員簽名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考核人員簽名
	用人單位督導簽名

	
	
	


附件8
	用人單位：
	單位編號：

	職災費率：            %
	津貼計算期間：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請領津貼人數：        人
	核撥金額：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正

	
	
	
	
	（核撥金額欄位資料用人單位不必填寫）

	請領總額：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正

	（應領工作津貼加上機關支付之總和)
	
	造冊日期：   年    月     日

	職          稱
	
	　
	　
	
	
	　
	合 計　

	工作津貼級距
	
	
	　
	　
	
	　
	　

	姓          名
	　
	
	　
	　
	
	　
	　

	身 分 證 字 號
	　
	
	　
	　
	
	　
	　

	工  作  天  數
	　
	
	　
	　
	
	　
	　

	應領工作津貼(甲)
	　
	
	　
	　
	
	　
	　

	自付額
	勞      保
	　
	
	　
	　
	
	　
	　

	
	健      保
	　
	
	　
	　
	
	　
	　

	實領工作津貼
	　
	
	　
	　
	
	　
	　

	機關支付(乙)
	勞保
	普通傷害
	　
	
	　
	　
	
	　
	　

	
	
	職業災害
	　
	
	　
	　
	
	　
	　

	
	健         保
	　
	
	　
	　
	
	　
	　

	請領總額(甲＋乙)
	　
	
	　
	　
	
	　
	　

	蓋    章
	　
	
	　
	　
	
	　
	　

	上  工  起  始  日                 (年.月.日)
	　
	
	　
	　
	
	　
	　

	備    註
	　
	
	　
	　
	
	　
	　

	合          計
	　

	經辦人             業務主管             會計主管             負責人


○年○月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用人費用印領清冊(參考格式)

附件9
○年○月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補助勞健保費印領清冊(參考格式)
用人單位名稱：                          造冊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姓名
	身分證

字號
	地址
	投保天數
	投保單位負擔部分
	備註

	
	
	
	
	
	勞保
	健保
	合計
	

	　
	　
	　
	　
	　
	　
	　
	　
	　

	　
	　
	　
	　
	　
	　
	　
	　
	　

	　
	　
	　
	　
	　
	　
	　
	　
	　

	　
	　
	　
	　
	　
	　
	　
	　
	　

	　
	　
	　
	　
	　
	　
	　
	　
	　

	　
	　
	　
	　
	　
	　
	　
	　
	　

	　
	　
	　
	　
	　
	　
	　
	　
	　

	　
	　
	　
	　
	　
	　
	　
	　
	　

	　
	　
	　
	　
	　
	　
	　
	　
	　

	　
	　
	　
	　
	　
	　
	　
	　
	　

	　
	　
	　
	　
	　
	　
	　
	　
	　

	　
	　
	　
	　
	　
	　
	　
	　
	　

	　
	　
	　
	　
	　
	　
	　
	　
	　

	　
	　
	　
	　
	　
	　
	　
	　
	　

	總計：                           元（請以國字大寫書寫）


經辦人：              業務主管：　　　　　  
主計（會計）經辦：        主計（會計）主管　　　　　單位負責人：       
附件10
機關名稱：
多 元 就 業 開 發 方 案 經 費 支 出 明 細 表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項目
	預算金額
	本期

撥付數
	累計

撥付數
	本期實付數
	累計

實付數
	本期結餘
	累計結餘

	
	
	
	
	憑證號碼
	金   額
	
	
	

	
	
	
	
	
	
	
	
	

	
	
	
	
	
	
	
	
	

	
	
	
	
	
	
	
	
	

	
	
	
	
	
	
	
	
	

	
	
	
	
	
	
	
	
	

	
	
	
	
	
	
	
	
	

	
	
	
	
	
	
	
	
	

	
	
	
	
	
	
	
	
	

	合計
	
	
	
	
	
	
	
	


經辦人：              業務主管：　　　　　  
主計（會計）經辦：        主計（會計）主管　　　　　單位負責人：       
附件11-1
	 目標
	提升並增進短期促進就業協同人力之實務經驗與專業知能。

	訓練

期間
	計畫開始至結束
	訓  練

時  數
	6小時

	課

程

名

稱

與

時

數

配

置
	編號
	課程項目名稱
	上課時數
	備註

	
	01
	賃居法律糾紛協處
	3小時
	

	
	02
	相關消防法令與實務案例認知
	3小時
	

	訓練場所
	學校或校外適合講習場地
	訓練設備
	電腦、講堂、投影設備

	訓練方式
	1. 委託承辦廠商辦理培訓工作，具備基本的賃居訪視技巧、賃居法律、消防法令相關知能，全程完訓授予研習證明書。

2. 課程及師資由本部統一規劃，培訓6小時且合格後，始派至各校執行賃居服務工作。

3. 集中培訓，可分區授課。

	經費概算
	1.每人全期（6個月）編列訓練費用3000元，126人計需37萬元8千元。

2.本項費用由本部學生軍訓處校園安全項下支應。


附件11-2
	目標
	提升並增進短期促進就業協同人力之實務經驗與專業知能。

	訓練

期間
	計畫開始至結束
	訓  練

時  數
	42小時

	課

程

名

稱

與

時

數

配

置
	編號
	課程項目名稱
	上課
時數
	備註

	
	01
	勤前教育訓練
	8
	報到當天辦理

	
	02
	安全講習
	4
	配合各校講習時間辦理

	
	03
	賃居訪視技巧及問題處理要領
	6
	配合各校上班時間辦理

	
	04
	基礎文書處理
	4
	配合各校上班時間辦理

	
	05
	基礎電腦操作
	4
	配合各校上班時間辦理

	
	06
	在職教育訓練
	16
	配合各校上班時間辦理

	訓練場所
	各服務大專校院
	訓練
設備
	電腦、辦公室、教室

	訓練方式
	1. 由各賃居服務訪視人力服務學校辦理培訓工作，使具備基本的文書處理、電腦操作、溝通協調及工作技能。

2. 課程及師資由各校規劃，可採集中授課、人員講解及在職教育等方式。

	經費概算
	費用由各校自行編列辦理。


附件12
賃居訪視工作流程

1. 先期調查賃居生資料

2. 排定賃居訪視時程表

3. 與房東、學生確定訪視日期

4. 實施賃居訪視，填列賃居訪視表

5. 訪視資料彙整、分析

6. 各校函報執行情形至教育部

7. 訪視績效轉送勞委會

8. 檢討、結案

	  類別

縣市
	學校名稱
	訪視

人力
	專案

人力
	訪視人力薪資
	專案人力薪資
	其他

費用
	行政管

理費用
	合計

	
	
	
	
	薪資
	勞健保
	薪資
	勞健保
	
	
	

	臺北市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1
	
	107,712
	11,400
	
	
	5,956
	2,501
	127,569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1
	
	107,712
	11,400
	
	
	5,956
	2,501
	127,569

	
	國立陽明大學
	4
	
	430,848
	45,600
	
	
	23,822
	10,005
	510,276

	
	國立台北護理學院
	1
	
	107,712
	11,400
	
	
	5,956
	2,501
	127,569

	新北市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
	
	107,712
	11,400
	
	
	5,956
	2,501
	127,569

	桃園縣
	國立中央大學
	5
	
	538,560
	57,000
	
	
	29,778
	12,507
	637,845

	新竹市
	國立清華大學
	8
	1
	861,696
	91,200
	150,000
	15,600
	55,925
	23,488
	1,197,909

	
	國立交通大學
	1
	
	107,712
	11,400
	
	
	5,956
	2,501
	127,569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4
	
	430,848
	45,600
	
	
	23,822
	10,005
	510,276

	臺中市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
	
	107,712
	11,400
	
	
	5,956
	2,501
	127,569

	
	國立臺中技術學院
	5
	
	538,560
	57,000
	
	
	29,778
	12,507
	637,845

	彰化縣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5
	　
	538,560
	57,000
	
	
	29,778
	12,507
	637,845

	南投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5
	　
	538,560
	57,000
	
	
	29,778
	12,507
	637,845

	雲林縣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8
	1
	861,696
	91,200
	150,000
	15,600
	55,925
	23,488
	1,197,909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8
	1
	861,696
	91,200
	150,000
	15,600
	55,925
	23,488
	1,197,909

	嘉義市
	國立嘉義大學
	5
	　
	538,560
	57,000
	
	
	29,778
	12,507
	637,845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10
	1
	1,077,120
	114,000
	150,000
	15,600
	67,836
	28,491
	1,453,047

	臺南市
	國立成功大學
	11
	1
	1,184,832
	125,400
	150,000
	15,600
	73,792
	30,992
	1,580,616

	高雄市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1
	　
	107,712
	11,400
	
	
	5,956
	2,501
	127,569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5
	　
	538,560
	57,000
	
	
	29,778
	12,507
	637,845

	
	國立中山大學
	5
	　
	538,560
	57,000
	
	
	29,778
	12,507
	637,845

	
	國立高雄大學
	5
	　
	538,560
	57,000
	
	
	29,778
	12,507
	637,845

	屏東縣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1
	
	107,712
	11,400
	
	
	5,956
	2,501
	127,569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院
	4
	
	430,848
	45,600
	
	
	23,822
	10,005
	510,27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5
	
	538,560
	57,000
	
	
	29,778
	12,507
	637,845

	花蓮縣
	國立東華大學
	5
	
	538,560
	57,000
	
	
	29,778
	12,507
	637,845

	臺東縣
	國立臺東專科學校
	1
	
	107,712
	11,400
	
	
	5,956
	2,501
	127,569

	金門縣
	國立金門技術學院
	4
	
	430,848
	45,600
	
	
	23,822
	10,005
	510,276

	教育部軍訓處
	
	1
	
	0
	150,000
	15,600
	8,280
	3,478
	177,358

	總  計
	120
	6
	12,925,440
	1,368,000
	900,000
	93,600
	764,352
	321,028
	16,372,420


附件13
(本案經費依勞委會100年1月3日核定)
附件14
機關名稱：
多 元 就 業 開 發 方 案 經 費 支 出 明 細 表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項目
	預算金額
	本期

撥付數
	累計

撥付數
	本期實付數
	累計

實付數
	本期結餘
	累計結餘

	
	
	
	
	憑證號碼
	金   額
	
	
	

	
	
	
	
	
	
	
	
	

	
	
	
	
	
	
	
	
	

	
	
	
	
	
	
	
	
	

	
	
	
	
	
	
	
	
	

	
	
	
	
	
	
	
	
	

	
	
	
	
	
	
	
	
	

	
	
	
	
	
	
	
	
	

	
	
	
	
	
	
	
	
	

	合計
	
	
	
	
	
	
	
	


經辦人：              業務主管：　　　　　  
主計（會計）經辦：        主計（會計）主管　　　　　單位負責人：       
附件15
	（機關名稱）

	支  出  科  目  分  攤  表

	  年　   月   　日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總金額新台幣：

	科目
	金額
	說明
	附註

	編號
	計畫
名稱
	用途別
科目名稱
	
	
	

	　
	　
	　
	　
	　
	原始憑證　　張粘附於　　　計畫支出憑證簿第　  冊第　　　號。

	　
	　
	　
	　
	　
	

	　
	　
	　
	　
	　
	

	　
	　
	　
	　
	　
	

	合計新台幣
	


附件16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年度第○期執行成果報告表
	用人單位名稱：

	計畫名稱：

	計畫起迄期間： 　 
	本期填報成果報告執行期間：

	計畫內容
	核定計畫書所載明之工作項目與主要工作內容

	核定補助總額
	
	核定進用人數
	

	本期已執行之補助金額
	
	本期核定補助人數進用狀況
	本期人員進用人數、異動狀況與原因統計。

	實施情況
	1.目前人員之實際工作配置地、責任範圍、執行情況。
	

	
	2.實際督導方式與督導相關記錄。（含督導人員姓名及職稱）
	

	成果效

益
	進用人員之職前教育訓練記錄、後續在職訓練計畫與相關轉介或輔導就業之具體措施。
	

	個別工作項目成果效益量化指標（請填入累計至本期之數字及資料）

	核定計畫

工作項目
	預期績效
	實際執行情形
	「累計至本期」實際執行情形占預期績效百分比(C)
	實際執行情形未達到預期績效80%請說明原因（D）

	
	工作(服務)量
	工作(服務)量
	
	

	
	總目標
	本期
	累計至本期（第○期至第○期）（A）
	本期
	累計至本期（第○期至第○期）（B）
	
	

	
	
	
	
	
	
	
	

	
	
	
	
	
	
	
	

	
	
	
	
	
	
	
	


說明：1.請以計畫為單位，按各核定工作項目填入總額，並應簡要說明，本表每3個月為一期填報一次彙送本會職業訓練局。

2.本表C＝B÷A，以百分比(%)表示，未達80%者請填D項說明。

3.本表必填，不敷使用時，可以附件方式表達。

經辦人：             單位主管：                 







































結   案





經   費














1.本案結案時應檢送經費支出明細表、


支出分攤表及成果報告表向本部辦理


核結及餘款繳回事宜。


2.各校應於2月28日前請領第1期款，


  6月15日前完成第1期款核結，及請領


第2期款，9月15日前完成結報。





工作日起次月10日前將上月薪資，


以金融機構轉帳方式發給進用人


員。





100年度大專賃居服務訪視人力工作流程圖





薪資發放





1.本部安排6小時之專業在職訓練


2.本部每月實地考核各工作配置地


  點1次。


3.各就服中心每3個月考核各工作


  配置地點1次。


4.勞委會不定期實施1次訪查。





1.派專人負責管理。


2.工作內容應與賃居服務相符。


3.設置簽到(退)簿。


4.設置請假卡。


5.設置工作日誌。


6.如有工作怠勤、不服從派工之人員，依相關規定終止進用。


7.安排42小時之相關訓練課程。





1.台北市：02-25942277 ﹟410 陳先生


2.新北市：02-29598856 ﹟710 林小姐


3.桃園縣：03-4681106  ﹟128 余小姐


4.新竹市：03-5343011  ﹟204 李小姐


5.臺中市：04-22225153 ﹟240 林小姐


6.彰化縣：047-274271  ﹟134 吳先生


7.南投縣：049-2224094 ﹟19  楊小姐


8.雲林縣：05-5325105  ﹟13  王小姐


9.嘉義縣： 05-2240656 ﹟102 譚小姐


10.嘉義市：05-2240656 ﹟102 譚小姐


11.臺南市：06-2094247   黃佳奇小姐


12.高雄市：07-2313232 ﹟207 楊小姐


13.屏東縣：08-7559955 ﹟201 徐小姐


14.花蓮縣：038-323262 ﹟705 黃小姐


15.臺東縣：089-222339 ﹟239 楊先生


16.金門縣：082-311119 ﹟101 李小姐





學校依規定


督導及管理


訪視人力及


專案管理人





學校統於3月2日


完成報到上工


(辦理勞健保)





1.用人單位需在100年3月2日前完成


  推介上工。


2.若未遴用足額，可再請該機構進行


  推介，最多3次為原則。


3.如未能在2個月內完成遴選、報備、


  核定派工，將註銷未進用名額。


4.專案人力可自行遴選，惟應於進用


  後3日內檢附學經歷相關文件報該


  就服中心。


5.若有異動亦應於3日內函文通報該


  就服中心。


6.製作進用人員識別證。


7.輔導簽署「參與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意願書」。


8.應於「勞健保合一加保申報時」表


  上加註「多元就業開發方案進用人


  員」字樣。





學校於1週


內完成面試





學校與各地就服


站聯繫取得名單





召開說明會





本部


計畫申請














